
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08 學年度 

註冊須知 

一、 依據市府105.9.5府法濟字第1050216082號令訂定及108.3.7府法

濟字第 1080045612 號 修正之「桃園市幼兒園收退費辦法」辦理。 

二、 各項收退費依「桃園市公立幼兒園收費項目及基準表」詳列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備註： 

 (一)本園收退費之依據與相關規定公告於幼兒園資訊網站，請自行下載

參閱。 

 (二)請於報到時正確填寫特殊減免學費條件以免影響自己的權益。 

 (三)請家長收到註冊單(繳費三聯單)後，於時間內至便利商店繳交費用，並請

將收據繳回學校完成註冊手續。  

 (四)若家長收到註冊單時欲放棄就讀者，請將註冊單原封送回本園。 


